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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政府文件

静府任〔2021〕46 号

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政府
关于成立静安区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

领导小组的通知

区政府各委、办、局，各街道办事处、彭浦镇政府：

经区政府研究，决定成立静安区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领

导小组，其组成人员名单如下：

组 长：刘 燮 区委常委、副区长

副组长：王光荣 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局长

陈 敏 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、区政府外办主任

成 员（按姓氏笔画为序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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丁晓青 彭浦镇副镇长

丁德宏 区法院副院长

史海云 区工商联副主席

邢 光 芷江西路街道党工委副书记

吕 颢 区检察院副检察长

刘明明 区国资委副主任

纪 敏 区公安分局副局长

严 真 区发展改革委副主任

严布衣 南京西路街道党工委副书记

李 芸 静安寺街道办事处副主任

吴晓斌 天目西路街道党工委副书记

余 萍 北站街道办事处副主任

宋 杰 临汾路街道党工委副书记

张 伟 区总工会经审委主任

张 宇 宝山路街道党工委副书记

张 彤 区税务局副局长

张纬臣 江宁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

张益军 区市场监管局三级调研员

张善琴 曹家渡街道办事处副主任

陈宇韬 石门二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

陈国民 区企联秘书长

周 敏 区委政法委三级调研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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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凤洁 区绿化市容工会主席

胡晓虹 区统计局副局长

赵 洁 区司法局四级调研员

赵万辉 彭浦新村街道二级调研员

俞铁铭 区信访办副主任

姜 鹤 区房管局副局长

姚 平 区金融办副主任

柴春羚 区新闻办副主任

钱厚德 区科委副主任

徐礼根 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副局长

凌 斌 区建设管理委副主任

黄建华 大宁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

彭海鹰 区财政局副局长

虞红梅 区商务委副主任

（暂时空缺） 共和新路街道党工委副书记

共和新路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暂时空缺，待人员到岗后自然接

替。

静安区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

室设在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，办公室组成人员如下：

主 任：徐礼根（兼）

副主任：凌 斌（兼）

今后，静安区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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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变动，由其所在单位接任领导自然替补。

特此通知。

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政府

2021 年 7月 1日

抄送：区委各部门，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法院，

区检察院，区各人民团体。

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7月 1日印发


